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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全面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战略，调动旅游

企业参与略阳推介营销的积极性，制定了《略阳县来略旅游团队

奖励办法》，以下简称《奖励办法》。通过对组织县外游客到略阳

县旅游的旅行社、旅游公司、自驾游户外组织等相关旅游服务机

构予以政策奖补，以此进一步刺激我县文旅产业健康发展。

一、制定《奖励办法》的必要性

旅游行业关联度大、产业带动性强、发展前景广阔，对经济

增长、提供就业、改善民生具有极大促进作用。一是大力发展旅

游产业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。就略阳而言，一

方面我县文化、生态资源优势突出，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天然优

势。另一方面，我县是传统矿产资源县、工业县，随着市场环境

的变化和政策环境的调整，产业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，经济增长

主要靠工业支撑，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还很低，急需发挥

好旅游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，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、转型发

展加速。二是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是推动城乡融合、促进共同富裕

的具体行动。旅游业是美丽产业，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富民产

业，发展旅游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、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

要一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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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奖励办法》的出台，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全县文化和旅游消

费潜力，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产品供给，打造略阳旅游品牌，为

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《略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来略旅游团队奖励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略〔2023〕规字 02 号）的已到期，经过试行，

激发了我县旅游市场消费潜能、促进了旅游市场繁荣发展，因此，

继续实施此奖励办法，特制定《略阳县来略旅游团队奖励办法》。

三、拟解决的问题

为更好地促进旅游引流，盘活我县丰富的旅游资源，充分发

挥旅游产业带动作用，引导略阳旅游产业又好又快发展，让更多

的文旅企业能够享受政策扶持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。

四、起草过程

《奖励办法》的起草由文旅局具体负责，2024 年 12 月 25

日略阳县旅游产业发展指挥部工作调度会上进行讨论、修改和完

善；2025 年 1 月 2 日上平台征求了县委宣传部、县财政局、县

司法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局、县教体局、县经贸局 7 个相

关部门单位意见和建议，进行了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《奖励办法》。

五、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

2025 年 1 月 2 日上略阳县政务平台，向县委宣传部、县司

法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发改局、县经贸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教体

局发送征求意见稿。司法局提出请按照规范性文件程序进行办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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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该办法已试行一年，不宜再试行。我们已经取消试行办法。另

外几个单位均未提出修改意见。

六、主要内容

本《奖励办法》共六章 24 条。第一章奖励对象共 1 条，主

要明确了受益旅游团队范围；第二章奖励条件共 3 条，重点对申

请奖励的旅游团队从停留时间、开展旅游活动地点及旅游服务质

量提出要求和限制；第三章奖励标准共 5 条，主要规定了过夜游

奖补方式中自驾游团队、大巴旅游团队、专列旅游团队和境外团

队具体奖补内容，对年度累计奖补中的一日游团队和过夜奖励的

团队进行了明确规定；第四章奖励申报共 5 条，主要明确了申请

奖励的旅行社所需提供的材料；第五章奖励审核及兑付共 4 条，

主要是对申请奖励的旅游企业提出监督检查及兑付机制。第六章

奖励活动时间共 1 条，明确本《奖励办法》实施的起止时间。

略阳县文化和旅游局

2025 年 3 月 4 日


